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002620            公告编号：2018-074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公司安全生产事故调查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 年 9 月 2 日，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者“瑞和股份”）南通分公司参建的南通兴东机场航站区室内装饰项目在施工过

程中发生一起液压升降平台侧翻施工人员高处坠落较大事故，公司已对该事故进

行了披露，近日由南通市安监局牵头成立的事故调查组已出具了《南通兴东机场

航站区改扩建工程“9.2”液压升降平台侧翻高处坠落较大事故调查报告》，现

将事故调查情况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作业人员违章作业，未打开液压升降平台四个支撑进行升降作业；加之液压

升降平台上 7人形成的超载，液压升降平台刚下降时突然向南侧侧翻倒地导致人

员伤亡。 

（二）事故间接原因 

1.室内装饰施工单位安全管理混乱，投标文件中项目部全体管理人员未到岗

履职，致使施工组织不严密；未按规定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工作；未按照要求对

作业人员实施技术交底；液压升降平台未通过验收擅自使用；安全检查和隐患排

查不到位。 

2.监理单位未对工程进行有效监理，对室内装饰施工单位施工备案的项目部

全体管理人员未到岗履职的问题未予以制止；对室内装饰施工单位的液压升降平

台未能通过验收擅自使用的行为，制止不力；未及时发现和督促施工单位消除事

故隐患。 

3.总承包单位未履行总承包安全生产管理义务，未与相关单位签订安全管理



                                                                       

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未指定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项目经理未按要求到岗履职。 

4.建设单位未认真履行建设方管理责任，未与总承包单位、施工单位签订安

全管理协议；对室内装饰施工单位备案的项目部全体管理人员未到岗履职的问题

管理不到位。 

5.代建单位未认真履行管理责任，对室内装饰施工单位备案的项目部全体管

理人员未到岗履职的问题管理不到位。 

6.属地建筑施工监管部门对建筑施工管理不到位，对室内装饰施工单位备案

的项目部全体管理人员未到岗履职的问题监管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南通兴东机场航站区改扩建工程“9·2”液压升降平台侧翻高

处坠落较大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造成 5人死亡，2人受伤。 

二、与公司相关的处理建议 

（一）对瑞和股份处理建议 

由南通市安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109 条第 2项的规定

对其处 78 万元罚款，由南通市城建局对其作出 2 年内不得在南通市从事有关经

营活动的惩戒。 

（二）对相关个人处理建议 

1.张庆东，瑞和股份项目部技工。违反操作规程，未打开液压升降平台四个

支撑进行升降作业，导致液压升降平台侧翻，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处理建议：因涉嫌刑事犯罪，建议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鉴于其在该

事故中死亡，不再追究其相关责任。 

2.陈卫平，瑞和股份项目部施工现场实际负责人（未持有资格证书）。对施

工现场安全管理混乱，施工组织不严密；未按规定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工作；未

按照要求对作业人员实施技术交底；液压升降平台未通过验收擅自使用；安全检

查和隐患排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处理建议：因涉嫌刑事犯罪，建议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3.于波，瑞和股份项目部项目经理。作为该项目部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

到岗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处理建议：因涉嫌刑事犯罪，建议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4.于振龙，瑞和股份项目部安全员（未持有资格证书）。未能有效履行安全

员职责，未按规定对新进员工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对液压升降平台未通过验收

擅自使用的违规情况，未予制止；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

主要责任。 

处理建议：因涉嫌刑事犯罪，建议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5.孟令水，瑞和股份项目部班组长。擅自使用未通过验收的液压升降平台，

现场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处理建议：由瑞和股份给予其辞退处理。 

6.叶志彪，瑞和股份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作为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履行安全生产领导职责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处理建议：由南通市安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92 条之

有关规定，建议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 40%的罚款。 

7.钱国华，瑞和股份项目部施工员（未持有资格证书），在事故调查中指使

他人作伪证。 

处理建议：由南通市安监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

36条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 13 条之有关规定，建议对其

处上一年年收入 90%的罚款。 

三、事故防范措施 

（一）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认真落实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按要求派驻项目管理人员到岗履职，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

管理；要针对事故大都是从业人员违章作业导致，以及建筑施工人员流动性大的

特点，认真落实岗前安全教育培训要求，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提高操作技能，

经培训考核合格才能上岗作业；强化安全技术交底，切实提高工人安全意识；加

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和隐患要及时整改消除，杜绝违章行为，严防类

似事故发生。 

（二）公司会根据政府部门的调查结果对负有责任的公司人员进行追责；公

司定期和不定期开展全面安全生产大检查，严查各类违规违章行为，集中整治施

工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和重大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和责任，确保



                                                                       

公司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公司健全完善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加大奖惩处

罚，在安全生产方面防患于未然。 

四、事故对公司的直接影响 

截止本公告日，该项目已恢复施工生产。 

该事件将会对公司在江苏南通市拓展业务产生影响，该项目南通兴东机场航

站区装饰工程合同金额为 6903.43万元，占公司经审计 2017年营业收入的 2.3%；

公司 2017 年在江苏省南通市所有中标项目的金额为 300 万元，截止本公告日公

司 2018 年在江苏省南通市所有中标项目的金额为 6903.43 万元（即以上南通机

场航站区装饰工程）。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